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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 

第四款  著作財產權之限制 

條文 條文內容 

第四十四條 
中央或地方機關，因立法或行政目的所需，認有必要將他人著作列為內部

參考資料時，在合理範圍內，得重製他人之著作。但依該著作之種類、用

途及其重製物之數量、方法，有害於著作財產權人之利益者，不在此限。 

第四十五條       
專為      專為司法程序使用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重製他人之著作。 

前條      前條但書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第四十六條 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及其擔任教學之人，為學校授課需要，在合理範圍內， 

得重製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第四十四條但書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第四十七條 
為編製依法令應經教育行政機關審定之教科用書，或教育行政機關編製教

科用書者，在合理範圍內，得重製、改作或編輯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前項規定，於編製附隨於該教科用書且專供教學之人教學用之輔助用品，

準用之。但以由該教科用書編製者編製為限。 

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或教育機構，為教育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

公開播送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前三項情形，利用人應將利用情形通知著作財產權人並支付使用報酬。使

用報酬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八條 供公眾使用之圖書館、博物館、歷史館、科學館、藝術館或其他文教機構， 

於下列情形之一，得就其收藏之著作重製之： 

一、 應閱覽人供個人研究之要求，重製已公開發表著作之一部分，      

或期刊或已公開發表之研討會論文集之單篇著作，每人以一份為限。 

二、 基於保存資料之必要者。 

三、就絕版或難以購得之著作，應同性質機構之要求者。 

第四十八條之一 中央或地方機關、依法設立之教育機構或供公眾使用之圖書館，得重製下 

列已公開發表之著作所附之摘要︰ 

著作權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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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學位授予法撰寫之碩士、博士論文，著作人已取得學位者。 

二、刊載於期刊中之學術論文。 

三、已公開發表之研討會論文集或研究報告。 

第四十九條 以廣播、攝影、錄影、新聞紙、網路或其他方法為時事報導者，在報導之

必要範圍內，得利用其報導過程中所接觸之著作。 

第五十條 以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之名義公開發表之著作，在合理範圍內，得重

製、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 

第五十一條 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之目的，在合理範圍內，得利用圖書館及非 

供公眾使用之機器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第五十二條 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引

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第五十三條 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得為視覺障礙者、學習障礙者、聽覺機能障礙者或其

他視、聽覺認知有障礙者以點字、附加手語翻譯或文字重製之。 

以增進視覺障礙者、學習障礙者、聽覺機能障礙者或其他視、聽覺認知有

障礙者福利為目的，經依法立案之非營利機構或團體，得以錄音、電腦、

口述影像、附加手語翻譯或其他方式利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專供視覺障

礙者、學習障礙者、聽覺機能障礙者或其他視、聽覺認知有障礙者使用。 

第五十四條 

 

中央或地方機關、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或教育機構辦理之各種考試，得重

製已公開發表之著作，供為試題之用。但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如為試題者，

不適用之。 

第五十五條 非以營利為目的，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取任何費用，且未對表演

人支付報酬者，得於活動中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或公開演出他

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第五十六條 廣播或電視，為公開播送之目的，得以自己之設備錄音或錄影該著作。但

以其公開播送業經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或合於本法規定者為限。 

前項錄製物除經著作權專責機關核准保存於指定之處所外，應於錄音或錄

影後六個月內銷燬之。 

第五十六條之一 為加強收視效能，得以依法令設立之社區共同天線同時轉播依法設立無線

電視臺播送之著作，不得變更其形式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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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條 美術著作或攝影著作原件或合法重製物之所有人或經其同意之人，得公開 

展示該著作原件或合法重製物。 

前項公開展示之人，為向參觀人解說著作，得於說明書內重製該著作。 

第五十八條 於街道、公園、建築物之外壁或其他向公眾開放之戶外場所長期展示之美 

術著作或建築著作，除下列情形外，得以任何方法利用之︰ 

一、以建築方式重建築物。 

二、以雕塑方式重製雕塑物。 

三、為於本條規定之場所長期展示目的所為之重製。 

四、專門以販賣美術著作重製物為目的所為之重製。 

第五十九條 合法電腦程式著作重製物之所有人得因配合其所使用機器之需要，修改其 

程式，或因備用存檔之需要重製其程式。但限於該所有人自行使用。 

前項所有人因滅失以外之事由，喪失原重製物之所有權者，除經著作財產

權人同意外，應將其修改或重製之程式銷燬之。 

第五十九條之一 
在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取得著作原件或其合法重製物所有權之人，得以移

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之。 

第六十條 著作原件或其合法著作重製物之所有人，得出租該原件或重製物，但錄音 

及電腦程式著作，不適用之。 

附含於貨物、機器或設備之電腦程式著作重製物，隨同貨物、機器或設備

合法出租且非該項出租之主要標的物者，不適用前項但書之規定。 

第六十一條 

 

揭載於新聞紙、雜誌或網路上有關政治、經濟或社會上時事問題之論述，

得由其他新聞紙、雜誌轉載或由廣播或電視公開播送，或於網路上公開傳

輸。但經註明不許轉載、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者，不在此限。 

六十二條 政治或宗教上之公開演說、裁判程序及中央或地方機關之公開陳述，任何

人得利用之。但專就特定人之演說或陳述，編輯成編輯著作者，應經著作

財產權人之同意。 

第六十三條 依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八條第一款、第四十八條之一至第五 

十條、第五十二條至第五十五條、第六十一條及第六十二條規定得利用他 

人著作者，得翻譯該著作。 

依第四十六條及第五十一條規定得利用他人著作者，得改作該著作。 

依第四十六條至第五十條、第五十二條至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七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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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條、第六十一條及第六十二條規定利用他人著作者，得散布該著

作。 

第六十四條 依第四十四條至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之一至第五十條、第五十二條、 

第五十三條、第五十五條、第五十七條、第五十八條、第六十條至第六十 

三條規定利用他人著作者，應明示其出處。 

前項明示出處，就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除不具名著作或著作人不明者外，

應以合理之方式為之。 

第六十五條 著作之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 

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規定或其他合理使用之情

形，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之基準： 

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 

二、著作之性質。 

三、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 

四、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著作權人團體與利用人團體就著作之合理使用範圍達成協議者，得為前項

判斷之參考。 

前項協議過程中，得諮詢著作權專責機關之意見。 

第六十六條 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及第六十五條規定，對著作人之著作人格權不生 

影響。 

 

註：1. 以上資料來源，參考『著作權法』第四款：著作財產權之限制。 

    2. 有關「著作之合理使用」請參見第六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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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以上資料來源，參考『著作權法』第七章：罰則之部分條文。 

 
第七章  罰則 

條文 條文內容 

第九十一條 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銷售或出租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六月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重製於光碟之方法犯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著作僅供個人參考或合理使用者，不構成著作權侵害。 

第九十一條之一 擅自以移轉所有權之方法散布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而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 

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明知係侵害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而散布或意圖散布而公開陳列或持有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萬元以上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其重製物為光碟者，處六月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金。但違反第八十七條第四款規定輸 

入之光碟，不在此限。 

 

犯前二項之罪，經供出其物品來源，因而破獲者，得減輕其刑。 

第九十二條 擅自以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公開展示、

改作、編輯、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參考一下 


